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压实建设工程监理人员到岗履职尽责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2〕16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
　　建设工程监理工作是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重要环节，对工程的全方位监管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区建设工程监理工作仍存在诸多不良现象,如个别监理企业人员到岗数不足、缺勤率高、履职不到位，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缺乏有效监管。为进一步规范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监理行为，加强对监理企业人员的动态管理，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步压实我区范围内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人员到岗履职尽责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监理企业到岗履职要求
　　（一）到岗考勤
　　监理企业应确保足额配备满足建设工程需要的项目监理人员，派驻施工现场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应按规定实行用工实名制管理并保证到岗履职。总监理工程师当月到岗履职时间（受聘于一个监理企业同时兼任3个以内在建项目的项目总监，当月到岗履职时间为兼任项目到岗考勤的累计数）不得少于当月施工时间60%（当月累计至少有18天有效考勤数据），其中，每项目当月在岗履职时间不得少于当月施工时间20%（当月累计至少有6天有效考勤数据）；总监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等其他关键岗位人员应在管理职责内全勤在岗。
　　对于实名信息更新不及时、项目总监到岗率偏低、在用工实名制管理系统登记的项目总监信息不符合要求等情况，监理企业应迅速组织开展自查整改，加强日常考勤，补充完善系统信息。对于不能到岗履职的监理人员，须及时、依法依规调整更换。
　　（二）履职管理
　　1.监理例会应形成会议纪要，并附参会签到表，由参会人员本人签字确认。
　　2.监理企业应确保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监理月报、监理日志、监理文件等监理资料更新及时、详实完整、真实、及时归档成册。监理资料应符合《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对监理文件资料管理的相关要求。对监理资料管理不规范、不完善、不真实的问题，应迅速组织开展自查整改，加强日常资料规范管理。
　　3.监理企业应加强承包单位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情况的检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应安排专人检查并形成检查记录。对发现人员配备不达标、擅自更换或撤离、不到岗、不按规定履行职责的，总监理工程师应签发整改单责令其改正并报告建设单位。拒不改正的，应及时报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4.建设单位应加强对监理企业人员配备和到岗履职情况的检查，尤其是关键部位施工时到岗履职情况的检查，并形成检查记录。发现人员配备不达标、擅自更换或撤离、不到岗、不按规定履行职责的，应责令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应按双方合同约定条款处理并及时报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5.旁站监理及验收。监理企业在施工阶段监理过程中要进一步发挥好旁站作用，严格规范旁站行为。项目监理企业应在施工阶段对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安全实施全过程旁站监理，旁站监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对需要实施旁站监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在施工现场跟班监督，及时发现和处理旁站监理过程中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如实准确地做好旁站监理记录，拍照并及时上传至“南海住建水利智慧一张图”系统。凡旁站监理人员和施工企业现场检查人员未在旁站监理记录上签字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项目监理企业对施工企业报验的隐蔽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进行验收时，专业监理工程师必须到场参与；对分部工程进行验收时，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到场参与；专业监理工程师和总监理工程师到场参与验收时，隐蔽工程、分部工程验收必须拍照并及时上传至“南海住建水利智慧一张图”系统。
　　6.其他关于加强工程监理人员从业管理履职等要求。
　　二、工作要求
　　（一）各项目监理企业应按本通知要求，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全面自查整改，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加强企业人员管理，必须针对项目实际情况制定监理规划及实施细则，足额配备满足建设工程需要的项目监理人员，并保证人员到岗履职。
　　（二）区、镇街建筑市场监管人员应加强日常实名制系统考勤检查力度，按月从南海区建筑用工考勤系统导出我区在建在监工程项目监理企业考勤情况，对不满足考勤要求的监理企业，由区、镇街建筑市场监管人员进行通报并在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相应对监理企业和总监理工程师作出诚信扣分处理，并不定期对全区在建在监工程实行监理飞行检查。对于总监理工程师连续两个月实名制考勤未能达标的项目，作出责令停工整改处理，并约谈监理企业负责人。对于约谈后项目仍未能采取有效改正措施的，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请将该监理企业列入佛山市建筑诚信管理平台诚信D级企业。
　　（三）“南海区住建水利智慧一张图”系统实时对过往一个月内的项目监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进行统计，到岗履职率较低的项目，系统作出预警提示，区、镇街质量和安全监管人员收到预警提示后，增加对该项目的检查频率，并及时跟进处理。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监督检查行为的通知》等文件，区、镇街质量和安全监管人员日常检查在建在监工程时，将总监理工程师、总监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等到岗情况和履职情况等作为检查项目。区局信息办定期抽查备案的实名制集成商软件平台，凡发现存在可用相片打卡考勤、后台修改考勤数据等漏洞的，一律取消实名制集成商备案资格。
　　（四）在监理企业被佛山市建筑诚信管理平台列入诚信D级企业期间，我局不再受理涉及该企业作为项目监理企业的施工许可证申请。
　　（五）加强企业行业自律。监理企业应加强行业自律、遵循行业规范，良性竞争，要坚决打击恶意低价竞争、挂靠等扰乱市场行为。鼓励建筑业协会监理分会组织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对进入我区建筑业市场的监理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引导、自律约束，要支持探索监理企业自行督查、巡查机制，促进行业交流进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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